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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與範圍 

1.1 規範檔案應用申請作業程序以供執行之依據。 

1.2 民眾向本校申請閱、抄錄或複製檔案及本校提供應用之相關作業及程序。 

2 參考文件（法規／依據） 

2.1  全國性法規 

2.1.1 政治檔案條例 

2.1.2 行政程序法 

2.1.3 政府資訊公開法 

2.1.4 個人資料保護法 

2.1.5 電子簽章法及其施行細則 

2.1.6 檔案微縮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

2.1.7 檔案微縮儲存管理實施辦法 

2.1.8 檔案閱覽抄錄複製收費標準 

2.1.9 文書及檔案管理電腦化作業規範 
2.1.10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

 

2.2  校內相關法規 

2.2.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檔案申請應用作業要點   

3 權責單位 

1.1  全校承辦公文業務之單位 

2.1  檔案應用之對外窗口為總務處文書組 

4 對象 

 申請檔案應用之民眾及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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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查詢全國檔案目錄網 

https://near.archives.gov.tw 

申請人填寫檔案應用申請書，向本

校文書組申請 

申請人持審核通知書、身分相關證明文件，於約定

日時間內到檔案閱覽場所(文書組)應用檔案 

申請人確認檔案數量無誤後，並依規定應用檔案 

檔案閱覽或抄錄完畢送還檔管人員 

檔管人員清點檢查歸還之檔案並歸檔 

繳費、開立收據 

將複製檔案交予申請人 

結束 

開始 

文書組檢查申請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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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7日內

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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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書組掛文號，分會業務單位審核 

文書組將審核結果

通知申請人 

是

申請閱覽、抄錄或複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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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流程圖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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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作業內容（對應程流圖，敘明作業內容） 

6.1 檔案應用申請書親自持送或以郵寄、傳真等書面通訊方式向本校文書組提出申請。 
6.2 檔案應用准駁應視具體個案情形，依檔案法第18條、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、行政程序

法第46條及其他法令之規定辦理。如屬政治檔案者，應依政治檔案條例第8、9、11至13 條

規定辦理，至其准駁處理例示得參考國家檔案管理作業手冊表13-1。 

6.3 本校之檔案應用，除現場閱覽、抄錄外，僅提供複製品。 

6.4 提供應用之檔案，內容含有限制應用之事項者，應依下列方式，僅就其他部分提供之。

6.4.1檔案可拆卷者，將不宜提供之部分抽離後提供應用。 

6.4.2檔案不可拆卷者，將不宜提供之部分適當隱藏或遮蓋後影印提供應用。 

6.5 辦理方式：由本校各單位及文書組承辦。 

6.6 作業流程：文書組掛文號→業務單位審核→文書組通知申請人→文書組準備檔案。 

6.7 審核及回復： 

6.7.1 文書組於申請書受理日起檢查申請資料是否符合規定，不符合規定或要件不全通

知申請人於 7 日內補正；不能補正或逾期不補正者，逕行駁回。 

6.7.2 檔案應用之申請，應分會業務單位審核，業務單位應於掛文號之日起 20 日內審畢，

文書組自受理之日起 30 日內，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案件之准駁結果。 

6.8 業務單位： 

6.8.1 審核申請檔案應用資料。 

6.8.2 訴願爭議時之處理。 

6.8.3 必要時派員會同申請人閱覽。 

6.9 文書組： 

6.9.1 通知審核結果。 

6.9.2 閱件→收費→還卷歸檔。 

6.9.3 檔案應用統計。 

6.10 檔案開放應用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9時至11時，下午1時至4時30分，不包括例

假日及國定假日。 

7 附件（相關表單或文件） 

7.1  檔案應用申請書 

7.2  檔案應用申請審核表 

7.3  檔案應用申請審核結果通知表 

 

 

 

 


